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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新进医保目录药品限价挂网采购操作办法 

 

一、挂网范围 

2017 年 12月 1日起按照《上海市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

育保险药品目录（2017年版）》（简称“2017版上海医保药品目录”）

新纳入本市医保用药范围的药品。因目录凡例部分修改后新增的药

品，以及本通知附件 2 所列的复合西药品种也包括在内。以上药品

统称“新进医保药品”。 

二、挂网时间 

2017 年 12月 12日—2018 年 6 月 11 日。 

三、受理机构 

上海市医药集中招标采购事务管理所（以下简称“市药事所”）

是受理药品生产企业申报药品具体信息、登记药品挂网采购的工作

机构。 

四、申报流程 

（一）申报主体 

药品生产企业（或委托企业，下同）是申报新进医保目录药品

具体信息、登记新进医保目录药品直接挂网采购的主体。 

（二）申报药品 

五省市采购价：指同企业同品种在北京、天津、江苏、浙江、

广东五省市省级药品采购平台上的采购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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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省市采购价：指同企业同品种在重庆、安徽、福建、江西、

山东、河南、河北、辽宁、湖北、湖南十省市省级药品采购平台上

的采购价。 

上述采购价统称为“十五省市采购价”。 

1、已挂网药品。在本通知发布前已按自费药挂网且已申报十五

省市采购价的新进医保药品，可继续执行原挂网结果，无需重新申

报。 

2、新挂网药品。在本通知发布前尚未在阳光平台上有效挂网的

药品，相关企业按操作办法及时进行网上申报。 

3、复合西药。是指本通知附件 2所列复合西药，但不包括在 2017

年 12月 1日前已属于本市报销范围的。 

（三）网上申报 

相关企业通过上海阳光医药采购网（www.smpaa.cn）申报新进

医保目录药品具体信息、十五省市采购价信息、登记新进医保目录

药品直接挂网采购。 

具体申报步骤如下： 

1、注册并登录“上海市医药采购基础信息登记系统”（以下简

称“基础信息登记系统”），上报基础信息、相关证照、及十五省市

采购价信息（指同规格、同包装数量、同包装方式正在执行的十五

省市采购价）。 

基础信息登记系统网址：http://imail.smpaa.cn/ 

2、注册并登录“医药信息挂网登记系统”，进入“新进医保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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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药品登记”子模块并按要求填写相关信息。本系统的账号密码需

经审核后启用。登录系统后可以下载“操作手册”，按手册内容操作。 

医药信息挂网申报系统网址：http://bid2.smpaa.cn/ 

（四）网上受理 

市药事所对相关企业在“医药信息挂网登记系统”提交申报的

信息进行核对，对申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规定形式的，在申报系

统中予以退回，企业应根据退回原因进行修改或补充后重新提交申

报。 

市药事所将定期在阳光平台公布企业填报的新进医保目录药品

基本信息（不含药品挂网参考采购价）。 

五、议价流程 

进入议价流程的新进医保药品，议价结果不得高于同企业同品

种五省市最低采购价；没有五省市价格的，原则上议价结果不得高

于同企业同品种十省市最低采购价。复合西药品种议价结果需在此

基础上同时满足不得高于本市已报销的复合西药的采购价（不同品

规的，按照差比价规则折算）。 

（一）新挂网药品 

新进医保药品经阳光平台挂网并公布基本信息后，由定点医疗

机构发起进入议价流程。 

各定点医疗机构和企业需在“阳光平台”询价议价系统（网址

为 http://biz.smpaa.cn/xjxt）上确认自主议价结果，经双方确认

的自主议价结果即为挂网采购价，挂网采购价在阳光平台公开，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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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格仅对本定点医疗机构有效，其他定点医疗机构如需采购，仍需

议价。 

（二）无十五省市采购价药品 

对于无十五省市采购价的新进医保药品，原则上不予进入议价

流程。如定点医疗机构确有采购需求的，可向市药事所提交加盖定

点医疗机构公章的书面申请文件（格式见附件 3），市药事所受理申

请后，予以开放议价。只有当申请开通药品议价的定点医疗机构完

成议价并实际采购以后，其他定点医疗机构方可对该药品进行议价

并采购。 

六、新进医保目录药品的管理 

（一）挂网采购价监督 

药品生产企业应主动申报新进医保药品基础信息和十五省市采

购价及更新信息，市药事所将定期在阳光平台询价议价系统内向所

有药品生产企业及定点医疗机构公示相关价格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。 

如十五省市采购价存在错报、漏报的，经与国管平台比对核实

后，暂停涉及药品的挂网资格 1 年，同企业 1 年内累计发生 3 次以

上（含）的，暂停该企业所有新进医保药品挂网资格 1年。 

（二）挂网采购价更新 

企业应在新十五省市采购价执行之日起的一个月内，及时在基

础信息上报系统更新十五省市采购价。若最新十五省市采购价最低

者低于上一轮自主议价的价格结果，企业须与定点医疗机构在 30日

内重新议价。为保证价格变动期间药品的正常销售，企业可在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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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五省市采购价变更之日前，与定点医疗机构重新议价。 

七、其他 

（一）人社部发〔2017〕54号文件所列 36种国家谈判药品中尚

未在阳光平台按规定挂网采购的品种，可直接按照该文件公布的医

保药品支付价格标准确定采购价格，定点医疗机构不再议价。生产

企业按本通知规定登记药品基础信息和外省市价格信息后，定点医

疗机构即可按规定采购。 

（二）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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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复合西药品种目录 

 

序号 药品名称 剂型 

1 尼群洛尔 口服常释剂型 

2 氨氯地平阿托伐他汀钙 口服常释剂型 

3 贝那普利氢氯噻嗪 口服常释剂型 

4 赖诺普利氢氯噻嗪 口服常释剂型 

5 氨氯地平贝那普利Ⅰ（Ⅱ） 口服常释剂型 

6 奥美沙坦酯氢氯噻嗪 口服常释剂型 

7 缬沙坦氢氯噻嗪 口服常释剂型 

8 缬沙坦氨氯地平Ⅰ（Ⅱ） 口服常释剂型 

9 复方磷酸可待因片 片剂 

10 注射用多种维生素（12） 注射剂 

11 雌二醇/雌二醇地屈孕酮片复合包装 片剂 

12 吡格列酮二甲双胍片 片剂 

13 二甲双胍马来酸罗格列酮片 片剂 

14 阿仑膦酸钠维 D3片 片剂 

15 复方氯丙那林溴己新胶囊 胶囊剂 

16 培哚普利吲达帕胺片 片剂 

17 坎地氢噻片 片剂 

18 拉坦噻吗滴眼液 滴眼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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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新进医保目录药品采购申请表 

 

上海市医药集中招标采购事务管理所： 

本机构因实际需求，申请挂网采购以下新进医保目录药品，药

品挂网采购价由申请机构与药品生产企业（或委托企业）双方自主

议价确认，请贵所予以挂网为盼。 

 

药品通用名  

药品商品名  

剂型  

规格包装  

生产企业  

 

 

 

申请机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 

 


